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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洗錢防制法於本書《洗錢防制法大意》出版日後公布增訂修正條文，特
別製作此份補充說明，希冀讀者藉此獲得最新修法資訊。 

洗錢防制法 
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

布第16條條文；增訂第15-1、15-2條條文。 

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

 第15-1條 

I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

申請開立之帳戶、向虛擬通貨平

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

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，而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千

萬元以下罰金： 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

犯之。 

二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

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

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 

三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

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

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 

四、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

付或提供而犯之。 

五、以強暴、脅迫、詐術、監

視、控制、引誘或其他不正

方法而犯之。 

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

 

 第15-2條 
I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

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、向虛擬通
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
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、
提供予他人使用。但符合一般商
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
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
不在此限。 

II 違反前項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。
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
規定者，亦同。 

III 違反第一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
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
下罰金： 

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 

二、交付、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

計三個以上。 

三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

察機關依前項或第四項規定

裁處後，五年以內再犯。 
IV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，應依

第二項規定，由該管機關併予裁
處之。 

V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，金融機構、
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
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，得對其
已開立之帳戶、帳號，或欲開立
之新帳戶、帳號，於一定期間
內，暫停或限制該帳戶、帳號之
全部或部分功能，或逕予關閉。 

VI 前項帳戶、帳號之認定基準，暫



 

停、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
間、範圍、程序、方式、作業程
序之辦法，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
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 

VII 警政主管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主
管機關，建立個案通報機制，於
依第二項規定為告誡處分時，倘
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
庭，應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
會福利主管機關，協助其獲得社
會救助法所定社會救助。 

第16條 
I 法人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

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
前二條之罪者，除處罰行為人
外，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
之罰金。 

II 犯前二條之罪，在偵查或審判中
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 

III 前二條之罪，於中華民國人民在
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，適用
之。 

IV 第十四條之罪，不以本法所定特
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
領域內為必要。但該特定犯罪依
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，不在此
限。 

第16條 
I 法人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

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
前四條之罪者，除處罰行為人
外，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
之罰金。 

II 犯前四條之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
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 

III 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或第十五條
之一之罪，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
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，適用之。 

IV 第十四條之罪，不以本法所定特
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
領域內為必要。但該特定犯罪依
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，不在此
限。 

 


